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

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7號

上  訴  人  

即  被  告  吳文鉅  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輔  佐  人  吳高美蓉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

訴字第539號，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
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續一字第10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經

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吳文鉅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，刑

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；且第二審之審判，準用第

一審審判之規定，同法第364條亦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案上訴人就被告吳文鉅誣告案件，不服原審判決，提起上

訴而繫屬於本院。嗣因被告「肺炎併肋膜積水、急慢性呼吸

衰竭併高碳酸血症、敗血症、急性腎衰竭」，於民國114年2

月3日23時21分至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診留觀待

床，於同月4日18時12分入院，接受治療於同年月24日出

院。因病情長期需要氧氣治療與安寧居家療護，有臺北醫學

大學附設醫院114年2月24日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按（本院卷

第179頁）。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依被告病歷紀錄回

覆：被告因呼吸衰竭住院，住院期間使用BIPAP（非侵襲性

雙陽壓呼吸器，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)後，

病情好轉出院治療，住院期間須24小時照顧、無法自理，亦

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3月28日校附醫歷字第114000

2300號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91頁）。足見被告確因疾病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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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到庭，揆諸上開規定，本案應於被告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

。　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、第29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許泰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魏俊明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鍾雅蘭　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不得抗告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芸蓁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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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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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  佐  人  吳高美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539號，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續一字第10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吳文鉅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，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；且第二審之審判，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，同法第364條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案上訴人就被告吳文鉅誣告案件，不服原審判決，提起上訴而繫屬於本院。嗣因被告「肺炎併肋膜積水、急慢性呼吸衰竭併高碳酸血症、敗血症、急性腎衰竭」，於民國114年2月3日23時21分至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診留觀待床，於同月4日18時12分入院，接受治療於同年月24日出院。因病情長期需要氧氣治療與安寧居家療護，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2月24日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按（本院卷第179頁）。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依被告病歷紀錄回覆：被告因呼吸衰竭住院，住院期間使用BIPAP（非侵襲性雙陽壓呼吸器，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)後，病情好轉出院治療，住院期間須24小時照顧、無法自理，亦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3月28日校附醫歷字第1140002300號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91頁）。足見被告確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揆諸上開規定，本案應於被告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、第29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許泰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魏俊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鍾雅蘭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芸蓁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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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 佐  人  吳高美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
訴字第539號，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
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續一字第10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經
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吳文鉅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，刑
    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；且第二審之審判，準用第
    一審審判之規定，同法第364條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案上訴人就被告吳文鉅誣告案件，不服原審判決，提起上
    訴而繫屬於本院。嗣因被告「肺炎併肋膜積水、急慢性呼吸
    衰竭併高碳酸血症、敗血症、急性腎衰竭」，於民國114年2
    月3日23時21分至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診留觀待床
    ，於同月4日18時12分入院，接受治療於同年月24日出院。
    因病情長期需要氧氣治療與安寧居家療護，有臺北醫學大學
    附設醫院114年2月24日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按（本院卷第17
    9頁）。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依被告病歷紀錄回覆：被
    告因呼吸衰竭住院，住院期間使用BIPAP（非侵襲性雙陽壓
    呼吸器，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)後，病情好
    轉出院治療，住院期間須24小時照顧、無法自理，亦有臺北
   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3月28日校附醫歷字第1140002300號
    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91頁）。足見被告確因疾病不能到庭
    ，揆諸上開規定，本案應於被告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、第29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
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許泰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魏俊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鍾雅蘭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芸蓁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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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  佐  人  吳高美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539號，中華民國106年8月31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4年度偵續一字第105號），提起上訴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吳文鉅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，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，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項定有明文；且第二審之審判，準用第一審審判之規定，同法第364條亦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案上訴人就被告吳文鉅誣告案件，不服原審判決，提起上訴而繫屬於本院。嗣因被告「肺炎併肋膜積水、急慢性呼吸衰竭併高碳酸血症、敗血症、急性腎衰竭」，於民國114年2月3日23時21分至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就診留觀待床，於同月4日18時12分入院，接受治療於同年月24日出院。因病情長期需要氧氣治療與安寧居家療護，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2月24日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按（本院卷第179頁）。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依被告病歷紀錄回覆：被告因呼吸衰竭住院，住院期間使用BIPAP（非侵襲性雙陽壓呼吸器，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)後，病情好轉出院治療，住院期間須24小時照顧、無法自理，亦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4年3月28日校附醫歷字第1140002300號附卷可稽（本院卷第191頁）。足見被告確因疾病不能到庭，揆諸上開規定，本案應於被告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。　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、第294條第2項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二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許泰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魏俊明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鍾雅蘭　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不得抗告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芸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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